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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均包
含本数）。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1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为 14,285,715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22%；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6 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1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8,571,428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
本的 2.4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 日、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14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4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14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回购期间，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
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3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24,605,98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10%，最高成交价为 21.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21 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511,947,835.98元（不含交易费用）， 已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1,999,105.34 元
（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1月 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0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1月 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60,077,893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5,019,47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

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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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年 2月 3日发行完毕， 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名称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 国联证券 CP001 代码 072100022

簿记日期 2021 年 2 月 1 日 -2021 年 2
月 2 日 起息日期 2021 年 2 月 3 日

到期兑付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期限 86 天

计划发行总额 10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 亿元

票面年利率 3.18% 发行价格 100 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00 2021 年 2 月 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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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2月 4日（星期四）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2月 4日。 其中：
A、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2 月 4 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2月 4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7号院 9号楼公司一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13 名，代表股份 79,502,83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027%。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7 名，代表股份 2,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7%。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6名，代表股份 79,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7名，代表股份 2,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9,500,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5％；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78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70.5219％；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杨开广、田雅雄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21-022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回函披露日，洋浦国兴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游艇”）2.28 亿元应收款项已

全部清理回收，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 本次交易完成后，洋浦游艇对关联方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管”）的

担保将变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对关联方的担保，海航资管以信用担保的方式为洋浦游艇提供反担保措
施，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该笔贷款已逾期，目前债权人方面暂未采取司法诉讼等强制催收程
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应支付给洋浦游艇及德国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海航机场集团”）相关
股东的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冲抵交易对方应付公司款项。 本次交易公司无需支付现金，因此不会对
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13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涉及的问
题回复如下：

2021 年 1 月 20 日，你公司公告称，拟向关联方收购德国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
海航机场集团）100%股权和洋浦国兴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游艇）56.7%股权，经对上述相
关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关于收购洋浦游艇
公告显示， 公司拟以现金 1.5亿元收购洋浦游艇 56.7%的股权。 洋浦游艇主营游艇制造， 截止

2020年 7月底，总资产 4.56亿元，净资产 2.06亿元，交易增值率 30.26%。
1.请公司根据第十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补充披露洋浦游艇最近一期

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并注明是否经过
审计。

公司回复：
公司收购洋浦游艇 56.7%股权的审计基准日为 2020年 7月 31日， 相关财务数据经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审定，现将洋浦游艇财务数据更新至最新一期 2020 年 12 月
31日，最新一期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项目/报表年度 2020 年 1 -7 月

（经审计）
2020 年 1-12 月 （未
经审计 ）

总资产 45,567.65 25,204.34 营业收入 0.00 0.00
总负债 24,978.35 4,657.75 利润总额 -52.12 -94.84
净资产 20,589.30 20,546.59 净利润 -52.12 -94.84

扣非净利润 -52.12 -94.84
2.请你公司结合自身主营业务，说明本次收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回复：
洋浦游艇项目共计五栋生产厂房车间、一栋办公楼和一栋员工餐厅，建筑面积 45,672.11㎡，项目

已于 2020年 12月 23日完成竣工验收。公司子公司儋州海航投资已于 2020年 6月 26日出资人民币
1.14亿元对洋浦游艇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持有洋浦游艇 43.3%股权。

本次通过购买洋浦游艇剩余 56.7%股权，可以实现 100%控股洋浦游艇项目，本次交易是基于公
司看好海南自贸港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洋浦经济开发区在区位条件、港口物流、政策支持等方面的
优势，看好未来港口船舶制造等相关临港业务的商业机遇，是公司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的重要举措。
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把握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市场机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收购洋浦游艇项目后将以游艇产业合作、仓储及综合办公业务进行布局，通过租赁及股权
合作的方式引进游艇制造产业的上下游综合经营业务，打造为海南洋浦游艇综合产业园。

3.根据公告，洋浦游艇的资产主要包括其他应收款 2.28亿元和在建工程 1.84 亿元。 其他应收款
中，应收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0.99亿元，应收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14亿元，上述收款方均
为公司关联方。 在建工程为洋浦游艇制造项目，该项目于 2013年开工，2018 年 11 月份停工，截止目
前，项目已复工建设。 请公司补充说明：（1）洋浦游艇各项应收款项的交易背景、形成原因以及后续回
款安排；（2）结合上述应收账款账龄及减值计提情况，收款方信用资质，说明上述应收款项是否存在
无法收回的风险；（3）洋浦游艇在建工程完工进度、预计投产时间、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后续投资规模
及资金来源，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洋浦游艇各项应收款项的交易背景、形成原因以及后续回款安排。
洋浦游艇各项应收款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洋浦游艇应收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14亿元，冲抵应付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0.05

亿元后净应收 1.09亿元，是收购前关联方内部资金往来形成，已于 2020年 9月收回；
洋浦游艇应收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0.99亿元，是海航股权管理公司收购洋浦游艇持有的对洋

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48%股权投资形成的，已于 2020年 9月收回；
洋浦游艇应收三亚翊航实业有限公司 0.2 亿元，是收购前关联方内部资金往来形成，已于 2021

年 1月通过关联方债权债务冲抵的方式予以清理。
（2）结合上述应收账款账龄及减值计提情况，收款方信用资质，说明上述应收款项是否存在无法

收回的风险。
截止回函披露日，上述三笔应收款项已全部清理回收，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3）洋浦游艇在建工程完工进度、预计投产时间、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后续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洋浦游艇项目于 2020年 12月取得竣工验收证照，并于 2020 年 12 月将在建工程-土建工程（主

要为车间、厂房及配套区域设施）全部结转为固定资产。 设备安装工程目前处于未完工状态，主要设
备为进口设备，主体项目后续无大额支出。 目前不存在损坏、陈旧等导致减值的经济原因。 洋浦游艇
项目正在开展招商工作，截止目前已招租面积达 3.6万㎡，我方后续无投资计划。

会计师意见：
（1）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应收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9 亿元是洋浦游艇应收洋浦国

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14亿元，冲抵应付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0.05亿元后形成。 洋浦游艇应
收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 0.99亿元，是海航股权管理公司收购洋浦游艇持有的对洋浦国兴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1.48%股权投资形成的。 洋浦游艇应收三亚翊航实业有限公司 0.2亿元，是收购前关联方内
部资金往来形成。

（2）截止 2020年 7月 31日，我们未发现上述应收款项有减值，未计提坏账准备。
（3）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洋浦游艇在建的建筑工程已完工 95%左右，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

设备安装工程处于未完工状态，主要设备为进口设备，保管良好，亦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
4.公告显示，2017 年，你公司关联方海航资管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 6.5 亿元，洋浦游艇以其名下

持有的部分工业用地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担保，贷款期限为 2017年 3月 15日至 2020年 3月 15 日，
目前担保余额为 6.79亿元，含逾期担保利息 0.89 亿元。 交易完成后，海航资管相关债务的担保主体
将变为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被担保方的资信状况、逾期情况及目前展期协
商的相关进展，充分评估上述担保的风险敞口，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利益保障
措施；（2）截止回函披露日，标的资产是否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是否因抵押被相关方采取查封、冻结等
限制措施，是否产生实际损失；（3）本次交易估值是否已考虑上述担保情况。

公司回复：
（1）结合被担保方的资信状况、逾期情况及目前展期协商的相关进展，充分评估上述担保的风险

敞口，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利益保障措施。
公司被担保方海航资管与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行的 12 家行社签署了 6.5

亿元社团贷款合同，期限三年，到期日为 2020 年 3 月 15 日，担保余额为 6.79 亿元，含逾期利息 0.89
亿元，该笔贷款增信措施除了洋浦游艇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外，上市公司子公司儋州
迎宾馆土地及在建工程、海南大厦裙楼房产和三亚凤凰机场名下的三处房产及土地同时提供抵押担
保，三处担保物值可足额覆盖贷款逾期金额。 关联方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信用担保形式为
上述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为保障公司利益，海航资管以信用担保的方式为洋浦游艇提供
反担保措施，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海航资管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
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洋浦游艇及其他涉及此项担保的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贷款逾期后，关联方及公司一直与债权人保持良好沟通，目前债权人方面暂未采取司法诉讼等
强制催收程序，具体展期计划仍在等待海航集团整体风险化解方案出台后统筹化解。

（2）截止回函披露日，标的资产是否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是否因抵押被相关方采取查封、冻结等
限制措施，是否产生实际损失。

截止回函披露日，标的资产洋浦游艇项目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无查封、冻结等限制情况。
（3）本次交易估值是否已考虑上述担保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示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中已对

洋浦游艇的抵押担保事项进行了披露。 同时，鉴于公司子公司儋州迎宾馆土地及在建工程、海南大厦
裙楼房产和三亚凤凰机场名下的三处房产及土地同时为该笔担保提供抵押担保，三处担保物值可足
额覆盖贷款逾期金额，评估报告在进行土地市场法评估时对他项权利做了修正，修正系数是+-1%，在
考虑担保事项的情况下，评估师对土地评估值从 6,372万元调整为 6,300万元，影响的估值约为 72万
元。

二、关于收购德国海航机场集团
公告显示，公司拟以 5亿元现金收购德国海航机场集团 100%股权。 标的资产经审计合并报表归

母净资产为 3400.73万欧元，交易增值率约为 87%。德国海航机场集团主要资产为德国法兰克福哈恩
机场（以下简称哈恩机场）82.5%股权。 公开信息显示，你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于 2017 年收购
哈恩机场 82.5%股权，收购价格为 1510万欧元。

5.请公司根据第十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一期
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并注明是否经过
审计。

公司回复：
公司收购德国机场集团 100%股权审计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财务数据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鉴于本次疫情影响无法安排人员进行现场审核，现将德国机场
集团财务数据更新至 2020年 9月 30日，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
经审计） 项目/报表年度 2019 年 1 -12 月

（经审计）
2020 年 1-9 月 （未
经审计 ）

总资产 90,715.03 86,394.21 营业收入 26,508.26 14,194.43
总负债 56,210.91 59,628.05 利润总额 -7,785.21 -7,954.56
净资产 34,504.13 26,766.15 净利润 -8,348.55 -8,592.88

扣非净利润 -13,452.78 -10,434.11
根据 2019 年审计报告中采用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和负债项目的折算

汇率为 7.8155，损益科目折算汇率为 7.7255；根据 2020年 9 月 30 日当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2020 年
9月 30日资产和负债项目的折算汇率为 8.00；损益科目折算汇率为 8.00。

6.结合标的资产经营情况、历次交易作价及交易背景等，说明前后两次交易作价差距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7 年，海南航旅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旅交通”）并购哈恩机场 82.5%股权，收购价

格为 1,510万欧元，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主要原因为如下：
（1）本次交易为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联邦州政府（以下简称“莱法州政府”）在欧盟机场私有化

法案背景下通过全球招标的方式寻求合适的机场投资及运营管理方， 其评标标准包括行业背景、经
营管理能力、并购报价、带动就业等诸多指标，从欧盟委员会、德国政府招标角度而言，其根本在于企
业的经营可靠性而非并购价格。 最终，航旅交通凭借海航集团在航空运输、机场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资
源背景竞标成功。

（2）哈恩机场客运航空的服务对象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主要目的在于为地方政府引导客流，货运
业务是其主要盈利来源， 哈恩机场 2016 年货运吞吐量为 72,577 吨，2020 年货运吞吐量为 258,375
吨，累计增长 256%。 自航旅交通接管后，哈恩机场运营管理得到有效改善，货运业务增长较为迅速，
根据欧盟发出的公告，哈恩机场间接为当地制造超过 11,000个就业岗位，带动就业效应明显。

2021年，公司子公司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拟以 5 亿元收购德国海航机
场集团 100%股权。 标的资产经审计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为 3,400.73万欧元，按照《咨询报告》的出具
报告日 2020 年 9 月 10 日作为汇率基准日，换算后的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金额为 2.74 亿元，经双方
协商一致以人民币 5.00亿元作为交易对价，交易价格较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增值率约为 82.25%。

德国海航机场集团主要资产为哈恩机场 82.5%股权， 其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增值最多的单位是
哈恩机场。 2019年 12月 31日，哈恩机场经审计后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5,683.36万欧元，本次咨询
报告对哈恩机场 100%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计算， 哈恩机场所有者权益咨询价值为
11,960.45万欧元，增值为 6,277.08万欧元，增值率为 110.45%。 哈恩机场的增值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咨询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283.20 2,283.20 0.00 0.00
2 非流动资产 9,039.20 15,316.28 6,277.08 69.44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5.06 122.62 117.56 2,325.35
4 投资性房地产 833.09 0.00 -833.09 -100.00
5 固定资产 7,778.94 14,771.55 6,992.61 89.89
6 在建工程 56.97 56.97 0.00 0.00
7 无形资产 365.13 365.13 0.00 0.00
8 资产总计 11,322.40 17,599.48 6,277.08 55.44
9 流动负债 1,548.09 1,548.09 0.00 0.00
10 非流动负债 4,090.95 4,090.95 0.00 0.00
11 负债合计 5,639.04 5,639.04 0.00 0.00
12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 5,683.36 11,960.45 6,277.08 110.45

哈恩机场主要增值的科目为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设备类资产及土地等固定资产，经审计后账面
价值为 7,778.94万欧元，评估后固定资产咨询价值为 14,771.55万欧元，增值为 6,992.61万欧元，增值

率为 89.89%。 哈恩机场固定资产增值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万元

固定资产 主要资产明细 评估
方法

账面价值 咨询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房屋建 筑物
类资产

共计 91 项 ，主要包括航站
楼 、办公用房 、跑道 、停机
坪等

成本法 4,891.08 9,949.46 5,058.38 103.42%

设备类资产
共计 2403 项 ，主要包括机
场专用设备 、运输用车 、办
公设备等

成本法 814.79 1,519.52 704.73 86.49%

土地
共计 97 项 ，主要包括机场
用地 、商业用地 、农林用地
等

市场法 2,073.07 3,302.58 1,229.51 59.31%

合计 7,778.94 14,771.55 6,992.61 89.89

综上所述，德国海航机场集团增值的主要原因为主要资产哈恩机场旗下固定资产增值，具体情
况如下：

（1）本次针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设备类资产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由于房
屋建筑物类资产及设备类资产购置年限较长，账面净值仅为残值，部分资产账面价格仅为 1 欧元，但
资产现状仍在使用， 本次咨询结合基础设施投资补贴的情况及根据可使用现状进行考虑资产价值，
造成增值；

（2）本次针对土地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土地购置时间较早，土地购置成本
较低，随着法兰克福地区发展，土地价格上涨造成增值。

此外，哈恩机场 2016年货运吞吐量为 72,577 吨，2020 年货运吞吐量为 258,375 吨，较 2016 年累
计增长 256%，较 2019年同比增长 32.5%。根据德国机场协会的判定标准，年吞吐量超过 20万吨即定
义为大型货运机场，哈恩机场资产经济价值及周边临空产业园开发潜力大为提高。 根据项目并购签
署《购置额外财产的期权协议》，哈恩机场拥有对机场周边约 2,550亩土地购买的期权（购买价格以评
估为准），可用于临空产业开发，为公司未来发展临空产业提供强有力支持，目前哈恩机场尚未行使
该项购买期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择机行使该项购买期权。

7.根据德国方面与德国海航机场集团签订的相关协议，哈恩机场目前存在尚未使用的 5851 万欧
元补贴，其中，存在未来可以申请总额 2250万欧元基础设施投资补贴，用于哈恩机场投资大型基建项
目，以及 2100万欧元安全专项资金补贴，用于提升机场安全设施建设与项目维护改造。 请公司：（1）
结合上述协议的具体条款，补充披露相关补贴的申请条件、有效期、支付安排等，并结合标的公司目
前的运营情况、后续投资计划等说明获得上述补贴的可实现性，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2）说明上
述补贴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的影响。 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上述协议的具体条款，补充披露相关补贴的申请条件、有效期、支付安排等，并结合标的

公司目前的运营情况、后续投资计划等说明获得上述补贴的可实现性，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根据莱法州政府与德国海航机场集团签署的《法兰克福哈恩机场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哈恩机

场将获得投资补贴 2,250万欧元。此外，莱法州政府出具了两份《关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与海航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购买协议的执行文件》，分别明确了哈恩机场将获得最高安全补贴 2,700 万欧元及
最高运营补贴 2,530万欧元。

截止回函披露日，运营补贴已使用 1,029万欧元、安全补贴已使用 600万欧元，尚有约 5,851万欧
元的补贴资金可供申请使用，各类补贴的申请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万元

补贴科目 补贴总额 已使用 剩余额度

运营补贴 2,530 1,029 1,501

投资补贴 2,250 0 2,250

安全补贴 2,700 600 2,100

合计 7,480 1,629 5,851

哈恩机场三类补贴的申请条件及有效期如下：

补贴科目 申请条件 有效期

运营补贴
在完成年报审计后 ， 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当年公共运营支出费用情况拟写补
贴申请文件，在扣除公共安全支出后的财年 EBITDA 亏损总额即为当年运营
补贴申请额度。

2024 年前

投资补贴 哈恩机场作为投资主体对哈恩机场主体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升级 ， 主要包括跑
道、滑行道、停机坪、候机楼等 ，补贴标准为项目总投资额的 50%。 2024 年前

安全补贴 在完成年报审计后 ， 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当年公共安全支出费用情况拟写补
贴申请文件，向州政府提出申请。 2025 年前

哈恩机场三类补贴的支付条件及补贴可实现性分析如下：
① 运营补贴：在年度审计报告完成后提出申请，莱法州政府审核后进行发放。 该运营补贴系由

欧盟委员会根据哈恩机场提交的发展规划批准实施， 哈恩机场已经持续性获得该项补贴 1029 万欧
元，有成熟的申请经验和良好的政企关系，该项补贴目前已申请至 2018年，预计后续在有效期内持续
获得该项补贴具备可实现性。 哈恩机场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亏损严重，预计净利润亏损 900-1100 万
欧元，预计 EBITDA亏损金额 500-700万欧元，根据运营补贴按照 EBITDA亏损金额进行返还的补贴
模式，公司计划在 2021年申请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补贴，预计获得 500-700万欧元的运营补贴。

② 投资补贴：由哈恩机场根据欧盟采购法律完成项目立项，通过莱法州政府审核并在政府监管
下进行招投标，在招标完成后向政府申请具体项目补贴金额，补贴标准为项目总投资额的 50%。 项目
实施完成后，由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进行审计并完成补贴申请报告，项目审计后向州政府提出补贴
申请，申请提出后预计一个月内完成审核到账。

目前哈恩机场有部分基础设施亟待升级，可预期的部分包括三号停机坪、15 号进场道口，投资规
模约 1,000万欧元， 目前计划在 2022年启动项目并申请投资补贴，2024年前可以完成货运设施的补
足和扩建，预计根据补贴协定获得政府补贴约 500万欧元。

③ 安全补贴：在年度审计报告完成后提出申请，莱法州政府审核后进行发放。 该运营补贴系由
欧盟委员会根据哈恩机场提交的发展规划批准实施，哈恩机场已经持续性获得该项补贴 600万欧元，
有成熟的申请经验和良好的政企关系，该项补贴目前已申请至 2018年，安全补贴为固定发放额度，每
年不超过 300万，公司计划在 2021 年申请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安全补贴，预计后续在有效期内
持续获得该项补贴具备可实现性。

(2）说明上述补贴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的影响。
上述补贴中只有投资补贴对本次标的资产评估产生了影响， 在计算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过程中，

综合考虑投资补贴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经济寿命、成新率的影响，将已超出理论经济寿命年限（按国
内标准）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按成新率 15%-20%进行计算，未超出理论经济寿命年限的房屋建筑物
类资产相应提高成新率，造成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增值，但由于成新率的提高并非全是由于补贴造成
的，德国当地建筑物的经济寿命相对国内也较长，也会导致成新率提高，由于无法进行区分，因而本
次计算进行的是综合考虑。

评估师意见：
本次咨询报告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补贴文件， 考虑到哈恩机场是运营基础设施的特殊项目，

德国政府在过去和未来都会提供各类补贴用于哈恩机场基础设施的维护保养，本次咨询假设哈恩机
场在未来年度如期获得相应补贴，且用于机场基础设施的维护保养，该补贴的投入会提高固定资产
的经济寿命。 大部分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修建于 19世纪 50至 90年代，已使用年限已超过 20年，最长
已使用年限为 68年，大部分资产账面净值已计提为残值。

本次咨询中在计算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上述补贴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经济寿命
的影响，将已超出理论经济寿命年限（按国内标准）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按成新率 15%-20%进行计
算，未超出理论经济寿命年限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相应提高成新率，造成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增值，但
由于成新率的提高并非全是由于补贴造成的，德国当地建筑物的经济寿命相对国内也较长，也会导
致成新率提高，由于无法进行区分，因而本次计算进行的是综合考虑。

因成新率调整实现增值的资产列表如下，详细见咨询报告。
金额单位：欧元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年月 账面净值
咨询价值

增减值
原值 成 新

率% 净值

1 Building 222 1983 1.00 360,389.96 38 136,948.00 136,947.00
2 Building 223 1984 1.00 84,703.71 15 12,706.00 12,705.00
3 Building 332 1959 2.00 566,138.79 15 84,921.00 84,919.00
4 Building 333 1959 1.00 487,685.10 15 73,153.00 73,152.00
5 Building 348 1959 1,783.00 612,786.93 15 91,918.00 90,135.00
6 Building 409 1968 1.00 1,096,603.20 15 164,490.00 164,489.00
7 Building 411 1960 0.00 8,244,230.40 15 1,236,635.00 1,236,635.00
8 Building 531 1985 1.00 107,370.90 15 16,106.00 16,105.00

9 Parking garage
car rental 1985 2,015,287.31 15 302,293.00 302,293.00

10 Building 614 1985 5,799.00 247,894.92 15 37,184.00 31,385.00
11 Building 1384 1986

16,273.00

1,276,520.70 15 191,478.00

181,885.00
12 Building 1385 1988 10,737.09 20 2,147.00
13 Building 1386 1988 8,351.07 20 1,670.00
14 Building 1416 1988 14,316.12 20 2,863.00

15 Runway 1950/
2003-2010

12,439,797.00

82,663,213.50 40 33,065,285.00

23,899,913.00
16

Runway End
Safety Areas
(RESA)

2003-2007/
2013-2014 6,548,850.00 50 3,274,425.00

17 Taxiway Alpha 1985/1999/
2003-2007

3,926,516.00

37,232,692.88 25 9,308,173.00

8,648,658.00

18 Taxiway Bravo
1 2007 1,134,425.25 35 397,049.00

19 Taxiway Bravo
2 2007 1,319,928.75 35 461,975.00

20 Taxiway
Charlie 1959/1967 2,283,120.00 15 342,468.00

21 Taxiway Delta 1952 1,855,035.00 15 278,255.00
22 Taxiway Echo 1999 4,102,481.25 15 615,372.00

23 Taxiway
Foxtrot 1959/1967 3,460,353.75 15 519,053.00

24 Taxiway Golf 1980 3,567,375.00 15 535,106.00
25 Taxiway Mike 1969/2016 784,822.50 15 117,723.00

26 Apron 5 1999/2010/
2016

20,363.00
13,990,725.00 65 9,093,971.00

9,852,047.00
27 Fencing and

gate system 1997 3,384,517.50 23 778,439.00

合 计 16,410,538.00 177,460,556.58 61,141,806.00 44,731,268.00
三、关于交易安排
8.公告显示，协议经生效后 30 日内，你公司支付给洋浦游艇及德国海航机场集团相关股东 60%

股权转让款，金额共计 3.9亿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1）交易的付款方式和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会对公
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2）德国海航机场集团和洋浦游艇股权过户的具体时间安排，是否存在交易价
款已支付但股权无法顺利过户的风险，以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1）交易的付款方式和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会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经与各相关方协商， 公司应支付给洋浦游艇及德国海航机场集团相关股东 60%股权转让款 3.9

亿元，及剩余的 40%股权转让款 2.6亿元，全部用于冲抵交易对方应付公司款项。 本次交易公司无需
支付现金，因此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2）德国海航机场集团和洋浦游艇股权过户的具体时间安排，是否存在交易价款已支付但股权
无法顺利过户的风险，以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

截至回函披露日，公司已在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发改委完成德国海航机场集团股权过户境外
投资许可变更，德国方面已通过公证处提交注册法院申请变更，并按德国商法要求完成协议签署工
作，目前德国企业注册信息系统已经启动更新，此为程序性事项，不存在股权无法顺利过户的风险。

截止回函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洋浦游艇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不存在股权无法顺利过户的风
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1-018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袁仲雪已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袁仲雪、袁嵩（袁仲雪之子）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同时，鉴于延万华已从公司离职，其亦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故公司将上述三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44,277,228股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44,277,228 股 44,277,228 股 2021 年 2 月 9 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0年 11月 26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袁仲雪已变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袁仲雪、袁嵩（袁仲雪之子）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同时，鉴于延万华
已从公司离职，其亦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故公司将上述三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44,277,228股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 2021-011）。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轮胎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0-120）。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临 2020-121），公司债权人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申报期限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袁仲雪已变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袁仲雪、袁

嵩（袁仲雪之子）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同时，鉴于延万华已从公司离职，其亦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故公司将上述三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44,277,228股回购注销。根据《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公司 2019年限制

性股票授予协议书》（以下统称为“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公司有权回购注销本次股权激励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3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44,277,228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1985595），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4,277,228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 2月 9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0,586,228 -44,277,228 96,309,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58,894,450 0 2,558,894,450

股份合计 2,699,480,678 -44,277,228 2,655,203,45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管

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
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

销的原因、数量、对象、注销日期符合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相关规定和安排。

六、上网公告附件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3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德生科技；证券代码：

002908）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 年 02 月 02 日、2021 年 02 月 03 日、2021 年 02 月 04
日）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3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一次反馈意见之回复并公告，

不存在未及时披露进展情况的情形；
2、 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4、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3009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1-003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2月 3日，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火箭”或

“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9,300,680.00元（未经审计），具体补助情况如下：

获得
主体

获得补 助 的
原因或项目

补助金额
（单位：元 ） 收到日期 发放

主体 获得补助依据 补 助 类
型

是 否 与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关

是 否
有 可
持 续
性

中天火箭

2019 年度国
家 “专 精 特
新 ” 小巨 人
企业奖 励资
金

500,000.00 2021.1.12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关 于开展 专 精
特新 “小 巨人 ”企 业
培育工作的通知 》工
信 厅 企 业 函 〔2018〕
381 号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科技企 业 保
险补贴 200,000.00 2021.1.13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一批 ）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债务融 资 贴
息 1,000,000.00 2021.1.13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一批 ）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制造业 核 心
竞争力提升 500,000.00 2021.1.13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一批 ）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2019 年促投
稳增长 40,680.00 2021.1.13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2019 年三次 创业系
列优 惠政策 促 投 稳
增长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企业上 市 补
贴 -境 内 上
市

2,000,000.00 2021.1.26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二批 ）

与 收 益
相关 否 否

中天火箭 加快企 业 上
市步伐 2,000,000.00 2021.1.26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二批 ）

与 收 益
相关 否 否

中天火箭

支持企 事 业
单 位主 导或
参 与国际 或
国 内行业 标
准研制

100,000.00 2021.1.26

西 安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信
用 服 务 中
心

西安高 新区管 委 会
关于落实 2019 年度
三次 创业系 列 优 惠
政策 （第二批 ）

与 收 益
相关 是 否

中天火箭

发放陕 西 中
天 火箭 技术
股 份有限 公
司上市奖励

2,960,000.00 2021.2.2 西 安 市 金
融工作局

西安市 财政局 关 于
拨付上 市奖励 专 项
资金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否 否

收到补助金额合计
（单位：元 ） 9,300,68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递延收益；属于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
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9,300,680.00 元， 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21 年度税前利润总额

9,300,680.00元。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
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以上事项未经审计，有关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

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一）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二）收款凭证或资产转移证明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ST昌九 公告编号：2021-008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程序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开始停牌。 2020年 10月 16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
交行政许可审核申请，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受理本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5日、2020年 10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2020-
088）。

2020年 12月 24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53 次并购重组委工
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有条件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5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2）。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的核准文件。

接中国证监会通知，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推进，重组相关方将会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进一步研究、论证相关事项的影响，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的议案》，公司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 2021年 1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202809 号），中国证监会依据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中止重大资产重
组审查申请。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落实的进展，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行政许可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的申请。 具体恢复事
宜依据中国证监会规定程序及相关要求办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程序恢复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能否获得核准批复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关于恢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

许可事项的申请。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1-008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瑞”）收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批
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042004081
发证时间：2020年 12月 1日
有效期：三年
中电华瑞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系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中电华瑞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起连续三年（2020 年-2022 年）可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0年中电华瑞已按 15%的税率进行
纳税申报及预缴，本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影响公司 2020 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不影响公司对
2020年年度报告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 2021-05号
债券代码：163048 债券简称：19东科 01
债券代码：163049 债券简称：19东科 02
债券代码：163150 债券简称：20东科 01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全国药品集中

采购拟中选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发布了《东阳光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的公告》，因工作
人员疏忽导致公告内容有误，现对如下内容进行更正：

一、“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原内容：
左氧氟沙星片拟中选价格为 27.65元/盒
现更正为：

左氧氟沙星片拟中选价格为 26.75元/盒
二、“二、本次拟中选对上市公司影响”
原内容：
本次拟中选产品中替米沙坦片 2019年度销售收入为 5245.91 万元， 约占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

入总额的 0.0036%，2020年三季度销售收入为 2190.66万元， 约占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
的 0.0027%；左氧氟沙星片 2020年三季度销售收入为 927.74万元，约占公司 2020年三季度营业收入
总额的 0.0011%；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及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分别于 2021 年、2020 年取得
《药品注册证书》，目前尚无销售数据。

现更正为：
本次拟中选产品中替米沙坦片 2019年度销售收入为 5245.91 万元， 约占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

入总额的 0.36%，2020年三季度销售收入为 2190.66万元， 约占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的
0.27%；左氧氟沙星片 2020年三季度销售收入为 927.74万元，约占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
的 0.11%；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及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分别于 2021 年、2020 年取得《药品注
册证书》，目前尚无销售数据。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1-008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2021年 2月 4日，公司参股公司上海昉港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昉港公司”）在上海

市南泉北路 201号市土地交易市场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活动中， 以 219,877.00万元的价
格竞得自贸区临港片区 PDC1-0102单元 C2街坊 18-08、23-0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海港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勤藏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昉港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 19%、51%、30%。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1、地块公告号：202027405

2、地块名称：自贸区临港片区 PDC1-0102单元 C2街坊 18-08、23-01地块
3、土地位置：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东至赤松三路，南至杞青路、铃兰路交界处，西至麦冬路，北至

18-05绿化带。
4、 土地用途： 自贸区临港片区 PDC1-0102 单元 C2 街坊 18-08 为商业用地， 自贸区临港片区

PDC1-0102单元 C2街坊 23-01地块为餐饮旅游业用地、商住。
5、出让面积：86,720.9平方米
6、出让年限：住宅 70年，商业用地、餐饮旅游业用地、商住商业 40年。
7、容积率：商业用地 1.0，商住 2.2
三、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地块 19%的权益。 本次公司参股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公司在房地产业务

方面的日常经营活动，增加了公司的项目储备，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887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21-010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祁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公司董事长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需相
应变更为为祁永先生。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祁永先生，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相关登记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2806184T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 20号南开科技大厦主楼 1508
法定代表人：祁永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营业期限：1998年 11月 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景观生态修复与治理；水土保持与水环境治理；园林绿化及养管工程；市政工程及体育

场设施工程；苗木、草培育（种子生产、经营除外）；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有机肥、
种苗收购；普通货运；土石方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